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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 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 

一、民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社政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財經委員會：第 23-24 頁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主管－高雄市

政府經濟發展局 動支數 6,322 萬 1,712 元，其中

第 23 頁，招商行政－招商行政及管理 動支數

2,329 萬元，送大會公決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四、教育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農林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六、交通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七、警消衛環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八、工務委員會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0 年 5 月 24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6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26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1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 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同法第 70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110 年度本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 4 億元，各機關依預算法第 70 條

規定動支計 81 案，金額 3 億 9,765 萬 4,797 元。 

三、本案提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送「110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」220 份，如附件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函知各機關查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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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965、966、971、972、973、1002、1003

地號 7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6.00、168.00、9.00、3.78、10.00、

11.00、4.00（合計 211.78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965、966、971、972、973、1002、1003

地號 7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6.00、168.00、9.00、3.78、10.00、

11.00、4.00（合計 211.78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

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101-2 號及苓

雅二路 160 巷 8-1 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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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苓洲段 418-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苓洲段 418-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 20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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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大順段 74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12.9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大順段 74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12.95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590 巷 22

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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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大順段 743-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9.6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大順段 743-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 19.6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 590 巷 24

號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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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336-15、336-16、342 地號 3 筆市有非公

用土地，面積 53.00、17.00、79.00（合計 149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

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6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河濱段 336-15、336-16、342 地號 3 筆市有非公

用土地，面積 53.00、17.00、79.00（合計 149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

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：「…其

他特殊情形，經本府核准讓售者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與同段 336-1、336-7～336-14 及 341 地號等土地屬同一宗基

地，且為該基地之法定空地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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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朝陽段 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4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6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朝陽段 78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24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 161-1 號，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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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3-1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179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3-14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179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興陽街 28 巷 10 號旁

雜項建物 A、B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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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3-139、23-140、23-141 地號 3 筆出租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35.00、1.30、432.70（合計 469.00）平方公尺，

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昌段 23-139、23-140、23-141 地號 3 筆出租市

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35.00、1.30、432.70（合計 469.00）平方公尺，

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興旺路 331 巷 12 號 

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09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10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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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-1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61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鎮東段 1278-16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

面積 61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路 92 巷 28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12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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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14

第 1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4-2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

用土地，面積 8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7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4-2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

用土地，面積 80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鳳明街 46 巷 26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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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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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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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2-82、12-175 地號 2 筆出租

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7.00、16.00（合計 23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

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5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鳳山段火房口小段 12-82、12-175 地號 2 筆出租

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7.00、16.00（合計 23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

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 312 巷 2-1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五種商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18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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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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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圓山段 548、549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，面積 43.00、30.0（合計 73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

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4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鳥松區圓山段 548、549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，面積 43.00、30.0（合計 73.00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

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、第 5 款規定：「出售

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，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。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07 及 809 號 

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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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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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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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4、864-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3.49、11.67（合計 15.1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5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4、864-2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 3.49、11.67（合計 15.1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

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8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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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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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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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6、864、865-2 地號 3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 2.39、6.53、4.42（合計 13.34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

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5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6、864、865-2 地號 3 筆出租市有非

公用土地，面積 2.39、6.53、4.42（合計 13.34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

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4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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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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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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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5、864-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4.11、11.75（合計 15.8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5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5、864-1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4.11、11.75（合計 15.86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6 號，

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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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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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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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3、864-3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4.03、10.75（合計 14.78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4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3、864-3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4.03、10.75（合計 14.78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10 號 

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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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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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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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2、864-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14.01、0.46（合計 14.47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4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樹區中興段 863-2、864-4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

地，面積 14.01、0.46（合計 14.47）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

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樹區新社街大同巷 12 號 

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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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2478-7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，面積 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5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大寮區山子頂段 2478-79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，面積 8.00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大寮區文化路 31-1 號，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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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4-5、156-1、157-5 地號 3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17.79、89.92、25.20（合計 132.91）平方公尺，擬

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4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4-5、156-1、157-5 地號 3 筆出租市有

非公用土地，面積 17.79、89.92、25.20（合計 132.91）平方公尺，擬

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茄萣區福德路 95 號，都市

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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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568.1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4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茄萣區白雲段 15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568.18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。」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：「出租之基

地已建有房屋者，得讓售與承租人。…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茄萣區福德路 95-3 號，都

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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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2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過田子段 614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17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過田子段 614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17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商業區，位於本市仁義街、新田

路 199 巷間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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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苓雅區過田子段 614-1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地籍圖位置示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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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3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44、45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合計為 14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4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44、45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

合計為 141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宅區，位於本市河南路 170

巷、河南路 178 巷間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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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44、45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地籍圖位置示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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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4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441、442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80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8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441、442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

積合計為 80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，位於本市青年二路、

永明街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合計為 807 平方公尺，本府評估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

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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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441、442 地號 2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地籍圖位置示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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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苓雅區成功段 441、442 地號市有土地 

處分效益評估說明 

壹、基本資料 

  一、土地標示及使用分區 

二、土地現況、周遭環境分析 

本案土地位於 26 公尺青年二路與 10 公尺永明街口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

為第五種商業區，現況為空地，周邊為住商混合使用居多，於基地附近

有小型零售業，附近生活機能可謂成熟完善。 

三、地籍位置及現況照片示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土地標示 苓雅區成功段 441、442 地號 

土地面積 807 平方公尺(約 244.12 坪) 

土地公告現值 133,522 元/平方公尺(111 年 1 月) 

土地預估市價 
2 億 8,890 萬 6,000 元(參考苓雅區苓雅寮段 712 地

號標脫價格以 35 萬 8,000 元/m2估算) 

權屬（權利範圍） 高雄市（全部） 

土地使用分區 第五種商業區，建蔽率 70%，容積率 8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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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地區發展條件分析 

一、產品分析 

周遭建築物多為住商大樓及透天厝，而近年新建案以住宅大樓為主，土

地利用屬中高度開發狀態，住宅交易以 20 年以上中古屋為大宗。 

二、交通分析 

(一) 區域道路規劃略呈棋盤式，交通分佈如下圖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 以青年二路、永明街、海邊路為主要對外聯絡道路，往東至鳳山，

往西至高雄港，往南至小港機場，往北至高雄市區。 

(三) 本案距離輕軌光榮碼頭站約150公尺，整體而言，交通運輸條件尚屬

方便，主要對外交通仰賴私人運具。 

三、公共設施分析 

鄰近亞洲新灣區，周邊已完成如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、高雄展覽館

及環狀輕軌運輸系統等重大建設，有助於帶動周邊住商活動成長、活化

都市空間進而發展成區域型商業中心。半徑 1 公里以內有成功路漢神百

貨、阮綜合醫院、邱外科醫院等，公共設施完善，交通便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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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法律分析(公有土地處分限制) 

按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：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，

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，並經行政院核准，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

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。」 

肆、市場及效益性分析 

一、地上權市場性分析 

(一)地上權成功案例多位於北部商業區，產品為旅館、商辦大樓及購物

商場，因該市屬於全台商業中心，相較其他縣市較有地上權市場。近

來本市設定地上權案標脫率甚低，僅有部分地上權住宅標脫案例惟數

量極少。 

(二)本案雖位屬商業區，惟基地面積約244.12坪，未達500坪，實無設定

地上權市場。 

二、短期標租市場性分析 

(一)按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第13點規

定略以，短期標租(租期合計12年以下者)之市有土地，其租賃契約允

許建築地上物者，承租人興建地上物時，應以財政局為起造人，依規

定申請建照，並於興建完成後登記為本市所有。 

(二)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，承租人使用土地，其用途須符合住宅

區之限制，實務上，短期標租多作為停車或堆置空間使用，如為興建

地上物，於租賃契約結束後，該地上物為本府財政局所有，對於承租

人而言，不符效益成本。 

三、公開標售市場性分析 

(一)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49條第2項規定:「非公用不動產

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經本府核准後，得予標售。」 

(二)本案區域生活機能完善、公共設施開闢完整，適合地區性住宅區使

用，將吸引更多人口進駐。預估本區域對於興建住宅土地仍有相當需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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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綜合分析 

項目 地上權市場 短期標租市場 公開標售市場 

產品 
以商辦大樓、商場

為主 
堆置空間、停車場為主

不限 

需求市場性 低 低 高 

條件限制 
僅釋出使用權，使

用收益價值低 

不允許興建建物或僅可

低度使用，使用收益價值

低 

不限 

收益 權利金+年租金 年租金（公告地價*5%） 市價 

挹注財政速度 慢 慢 快 

伍、標售效益評估 

項目 效益估算 備註 

標售收入 807 ㎡*358,000(元/㎡)=288,906,000 元  

減少管理成本 
地價稅：807 ㎡*43,120 元*10 ＝347,978 元

環境清理：807 ㎡*7 元*4 次/年=22,596 元 
 

總效益 289,276,574 元  

陸、綜合分析 

一、 經上述各項數據及資料研析，本案土地雖屬商業區，但土地面積僅 244

坪，受限用途限制，不足以做為商業地上權使用，無設定地上權、標

租之市場，且經效益評估分析，以標售方式處分最具效益，擬於貴會

審議後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准標售，以發揮市有財產最大效益。 

二、 市有大面積閒置土地未能充分開發利用，常遭民眾堆置垃圾雜物造成

環境髒亂，又因長期閒置而雜草叢生，易孳生登革熱病媒蚊及成為治

安死角。 

三、 閒置大面積市有土地公開標售，非以土地售價為目的，其最大的效益

乃希望並藉由公有土地適度釋出，吸引民間資金投入，活絡都市經濟

活動、創造就業機會、增進稅收，有效擴大中央、地方各項稅基，發

揮倍數於售地收入以外的乘數效果。 

綜上，謹請同意本案土地以公開標售方式處分。 

 

勝 

勝 

勝 

勝 

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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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5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14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75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8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14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675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遼寧二街 77 號旁 

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675 平方公尺，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具

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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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6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愛群段 1734-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979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不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8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前鎮區愛群段 1734-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979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，位於前鎮區廣西路 398

號後方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979 平方公尺，本府評估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評估說

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68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69

  
 
 
 
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70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71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72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73

  

 



決 議 案（第 7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提案） 

 474

第 27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明義段 2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732.0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小港區明義段 2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732.03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住宅區，位於過雄街與安美街

間無名巷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732.03 平方公尺，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

檢具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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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8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68-2、68-287、90-110、90-112

地號 4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95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

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請市府處分該筆土地前，進行都市計畫檢討，

考量當地交通需求，評估道路拓寬可行性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
二、附帶決議：請市府處分該筆土地前，進行都市計畫檢討，

考量當地交通需求，評估道路拓寬可行性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5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68-2、68-287、90-110、90-112

地號 4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952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

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三之一種住宅區，位於立信街 105

巷與立信街 105 巷 77 弄交叉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 952 平方公尺，經本府評估認為有開發之必要，爰檢具

效益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及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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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鳳山區道爺廍段下菜園小段 68-2、68-287、

90-110、90-112 地號等 4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 地籍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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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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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9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保成段 130 地號國市共有非公用土地，市有土地持

分 8/10，持分面積為 169.2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86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保成段 130 地號國市共有非公用土地，市有土地

持分 8/10，持分面積為 169.26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之三種住宅區，臨代德三街，現

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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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鳳山區保成段 130 地號國市共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地籍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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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0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華泰段 1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23.87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撤回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撤回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鳳山區華泰段 1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，面積為 223.87

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二種商業區，近自由路與國泰路二

段交叉口，現況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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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鳳山區華泰段 12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 

一、地籍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現況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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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1 號 類別：財經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聖母段 292、292-2 及 292-3 地號 3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5,569.4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一、同意辦理。 
二、李議員雅靜保留發言權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1 年 5 月 5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1.5.10 高市會財字第 111001119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本市路竹區聖母段 292、292-2 及 292-3 地號 3 筆市有非公用

土地，面積合計為 5,569.47 平方公尺，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」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法令依據： 

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：「非公用不動

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，…，得予標售」。 

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：「其他經權責機關

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」，得予出售。 

二、本案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乙種工業區，路竹區中山路 170 巷旁

及中山路 134 號後方，目前為空地。 

三、本案經本府 111 年 2 月 22 日第 56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本案土地面積計 5,569.47 平方公尺，本府評估有開發必要，提出效益

評估說明如附件。 

五、檢附本案處分清冊、地籍圖謄本及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，並納入預算據以

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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